关于做好2016年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
开题论证工作的通知
各区规划办，市属高校科研处，局直属有关单位：

为加强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的过程管理，切实提高课题研究质量，完成2016年市教科规划立项的125项重点（专项）课题和281项一般课题的开题论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课题开题论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及时组织好课题开题工作。课题开题论证是课题正式启动研究的重要标志，是课题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的首要环节，是确保课题研究开好头、起好步的重要举措，是对课题申报的再深化、再认识、再论证。因此，要高度重视，抓好落实。

二、重点（专项）课题开题论证要求在2016年11月底以前全部完成，一般规划课题和教师个人课题在2016年12月底以前完成。规划课题开题论证书根据相应的完成论证的时间，以书面形式上报我办，作为课题经费首批划拨的依据。开题论证书可从武汉教育科研信息化平台上下载。

三、课题开题力求形式多样，提高质量，讲求实效。

1.开题程序建议：课题组收集相关材料，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由全体课题组成员讨论并审读；组织开题论证会；根据专家或课题组成员意见修改开题报告。  

2.开题形式建议：自主论证开题；学段集中开题；同类联合开题 ；单项会议开题 ；通讯论证开题。

3.专家组成建议：开题论证专家一般由1—3人组成。课题组可邀请高校专家或区级及以上科研机构、一线名师，参加课题论证指导工作。

四、各课题所在单位及各区科研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立项课题开题工作的组织、督促与指导，确保全部立项课题如期开题。

请有关单位按要求做好开题论证工作。联系电话：027-85686739；联系人：张惠诚 。
附件：《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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